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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高高院院首首次次来来了了人人民民陪陪审审员员
即兴向证人发问，全程参与庭审，这在全国高级法院中也是首例

“人民陪审员刘岭
岭，我右手边这一位；人
民陪审员张育才，我左手
边这一位。”15日上午9
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第22审判庭，一起民事案
件一审开庭，审判长栾建
德介绍了两名“特殊”的
合议庭成员。

与以往不同，合议庭
组成人员不仅有5人，其
中2人还是人民陪审员。
该案的审理拉开了省高
院由人民陪审员组成合
议庭参与案件庭审的序
幕。据悉，这在全国高级
法院中也是首例。

审判长坐在中间，两
边分别是一名审判员，再
向外，两边各坐着人民陪
审员刘岭岭和张育才。他
们尽管没有穿着法袍，但
享有与法官一样的权利。

这是一起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甲公司
把一个工程项目发包给乙
公司安装施工。双方签订
的合同对工程项目安装施
工范围、开竣工日期、工
程价款等都作出了约定，
但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双
方因工程款支付等问题产
生 纠 纷 ，乙 公 司 中 途 撤
场。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诉

讼，主张乙公司行为构成
根本违约，请求向其支付
违约金数千万元。此后，
乙公司向法院提起反诉，
主张甲公司未按约支付工
程款，致其停工，请求其
支付工程款两千余万元及
利息等。

庭审中，双方就合同
真伪等问题展开激烈辩
论。刘岭岭和张育才一直
仔细聆听，在一些有疑问
的地方，和法官低声沟通，
必要时急忙低头做记录。

一名证人出庭时，刘
岭岭发现，他的证言中有
值得推敲的地方，随即向

证人发问，“我问你两个问
题：一、公安人员到你的办
公室找到你，请你核对合
同，是否告知你核对的理
由和事项，你主动询问对
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吗？
二、能否再复述一下你核
对的合同的全名？”

这两个问题，是刘岭
岭即兴提出的。事后，她解
释说，公安人员要求核对
合同，应该告诉对方核对
理由，如果没有告知，证人
就应该主动询问，但证人
说“没有”。另外，证人在提
到合同名称时，前后不一
致，这也值得推敲。

这是省高院首次有人
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按
照计划，年内省高院人民
陪审员参加审理的刑事、
民事、行政一审普通程序
案件和减刑、假释案件的
数量要不低于年度案件总
数的30%。

这也是刘岭岭第一次
坐在审判台上。作为司法
警官学院的老师，她带着
学生在法庭参加过旁听，
但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
能参与案件审理，“最大
的感觉是庄严、神圣”。

刘岭岭说，为了审理
这起案件，她和张育才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主动翻
阅案卷资料，因为涉及到
承包、合同等，又把相关的
法律条款翻阅了几遍”。

开庭前，人民陪审员
参加了预备庭，多次与法
官沟通，“卷宗也翻阅了很
多遍”，她说，其他的就是
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新状
况，需要随时抓住焦点。

张 育 才 则 是 一 名
“老”人民陪审员了，2010
年起，他就参加过多次庭
审，“就是要从普通民众
的角度看案件应该怎么
办 ，据 此 提 供 自 己 的 意
见”，但这是他第一次坐

在 省 高 院 的 审 判 庭 上 。
“省高院审判的案件标的
额 更 大 、法 律 关 系 更 复
杂，对我们来说，要做更
多准备工作。”

“陪审员问的问题比
较直观，也比较专业。”庭
审结束后，被告委托代理
律师冯佳启说，“人民陪
审员参审在基层法院很普
遍，但在省高院，我从业
20多年，还没有碰到过。”
他说，人民陪审员与法官
有同等权利，参与案件庭
审，对查明案件事实，促
进公平、公开、公正审判
很有益。

省高院法官管理处副处长刘一
斌介绍，此次参与庭审的两名陪审
员是随机抽取的。根据规定，中级人
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
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
判的，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
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
定。也就是说，省高院的人民陪审员
从济南市的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员中
产生。

“考虑到省高院审理的案件标
的额比较大，案情比较复杂，社会影
响面比较宽，在选用陪审员时，侧重
选一些群众威望高、个人素质高、相
关专业知识比较强的人来担任。”刘
一斌说，同时，会有意识地选择大学
教授以及建筑、医学、会计方面的专
家，让他们提供专业上的知识，与法
官形成良性互补。

刘一斌介绍，省高院首批从济
南市市中区法院和历下区法院各抽
取了10人，组成了共20人的省高院
人民陪审员信息库。

这个信息库中又细分为几个专
业性的小信息库，如建筑类、医学类
等，需要选用专业人员时，就从中抽
取。考虑到15日审理的是一起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有关部门专
门从专业人才信息库中随机抽取。
张育才这次被选中，他的身份是省
直机关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

“人民陪审员参审的价值主要
是引进民间智慧，用民间的思维判
定事实，让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
一起来。”刘一斌说。

人民陪审员制度并非新鲜事
物。截至今年6月底，我省共计增选人
民陪审员8318人，总人数达到13903

人。今年1到6月，全省人民陪审员的
参审率达到70 . 8%。

但省高院法官管理处副处长刘
一斌坦承，前些年主要是在基层法
院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院、省院
在落实这项制度上有所欠缺。根据
工作安排，省高院到年底人民陪审
员参审率要达到30%。

大案应由人民陪审员参审

我省探索建立了退出轮替机
制，对不能正常履行陪审职务及不
适宜陪审工作的人员，及时免除陪
审职务。2009年以来，已免除了300余
名因非正当理由、长期不能履职的
人民陪审员职务，并进行了增补。

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
出台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省法
院审判活动的实施办法》，人民陪审
员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的，
人民陪审员人数不少于合议庭人员
的三分之一。

办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可以参
加审理一审普通程序刑事、民事、行
政案件；减刑、假释案件及法律规定
的其它案件。其中社会影响较大的
案件，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审。第一
审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
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
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
由人民陪审员参审。

人民陪审员将能审能判

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
务期间，与合议庭成员享有同等权
利。合议庭审判长和法官要尊重和
保障人民陪审员行使阅卷权、调查
权、合议权、参训权以及法律规定的
其他权利。

审判长或案件承办法官要与人
民陪审员一起研究庭审方案，鼓励
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独立思考，自
主发问。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
组成人员意见有分歧的，应当将其
意见写入笔录。

下一步，省高院将根据实际情
况丰富人民陪审员队伍，探索陪审
工作的规律，刘一斌说，最重要的是
提高陪审质量，让陪审员既在法庭
上能够审，也在庭后能够判，真正能
把他们的意志体现在法律工作当
中，针对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问题，通
过省法院的司法实践，寻找避免个
别地方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
不议”的办法。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吴霞

我省五年来免除

300多陪审员职务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吴霞 通讯员 郭德民

不穿法袍，但与法官有一样的权利

审案前看了好几遍卷宗和法律条款

人选随机抽取

会考虑专业背景

15日省高院庭审现场。 本报通讯员 段格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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